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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據：
　　(一)教育部頒「高級職業學校學生預修技專校院專業及實習課程實施要點」。
　　(二)本校校務發展計畫。
二、目的：為提供本校學生預修進階專業及實習課程之機會，由本校推薦與輔導學生修讀科技校院課程，發展學生潛能，以落實因材施教之目標，並促進技職教育之發展，特訂定本要點。
三、本要點所稱之科技校院，包括與本校簽訂策略聯盟合作之科技大學四年制學校、技術學院四年制學校、技術學院二年制學校、專科二年制學校等。
四、預修科技校院課程以校訂專業及實習課程為原則，實施方式以本校教師及科技校院教師協同教學為主，實施地點以本校為主，若有授課設備之需求，可至科技校院上課。另外，可配合業界專家實施三師授課。
五、本校辦理之科技校院預修之課程，需於開課當學期前三個月完成與科技校院共同規劃課程內容、師資、授課地點及使用設備器具等相關授課內容，由各科與合作之科技校院、教務處、實習處共同召開「預修科技校院課程審查」會議，送交課程發展委員會通過，呈校長核可後始可實施。
六、學生預修科技校院之專業及實習課程，其上課時數、學分數、評量及實習方式，應依本校之教學及實習等相關規定辦理。
七、本校學生預修科技校院之專業及實習課程，授課所需之學分費與至科技校院之交通費、保險費，由學校申請計畫經費支應為原則。
八、學生預修科技校院專業及實習課程成績及格者，可採計為畢業學分，並由各科技校院發給學分證明，於進入相關系、科就讀後，依各科技校院學分規定申請學分採計抵免。
九、科技校院得於學期中、週末假日或寒暑假提供專業及實習課程生活營隊供本校學生進行試探，以供未來雙方規劃課程之參考依據。
十、預修科技校院專業及實習課程學生，每學期預修總學分以不超過六學分為原則。
十一、預修科技校院專業及實習課程學生成績，得納入各科技校院推薦甄選入學推薦條件，並優予採計。
十二、科技校院教師至高職授課，課程內容如屬科技校院課程之延伸者，宜比照科技校院授課鐘點標準支給，該費用原則上由本校支付。科技校院教師校外授課時數，應受服務學校教師校外授課時數相關規定之限制。
十三、學期結束後各科得完成授課後之成果手冊，除學生取得授課學分外，授課後學生得依課程內容進行課後回饋及心得撰寫，以作為未來開設課程修訂之依據。
十四、本實施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呈校長核定實施，修正時亦同。
